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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預警名單，並安排後續訪評作業。 

三、綜上，各大專校院於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之權，為避免學術自由受國家不當干預，行政監

督應受相當之限制，政府之監督均需明確之法律授權，也應符比例原則。本部於大學自主及

尊重市場機制之原則下，積極協助公私立大專校院轉型發展，並積極鬆綁相關法令規定，提

供各校健全之營運環境，協助各校發展自我特色，本部亦將持續落實課責制度，確保各校教

學品質以維護學生權益。 

（三）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加強學生水域活動安全問題所提質詢之書

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703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3-15-542） 

盧委員就加強學生水域活動安全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本部加強學生水域活動安全教育及減少溺水事件，持續積極辦理以下措施： 

(一)執行「泳起來專案」，積極達成提升學生游泳能力、提升學校游泳池比率及提升游泳教

學師資等目標。 

1.提升學生游泳及自救能力 

(1)游泳教學增加水中自救課程： 98 年已修訂完成「全國中、小學學生游泳與自救能

力基本指標」（共分為 5 級），兼重游泳與自救能力，配合修訂教材教法。 

(2)補助各地方政府游泳教學經費：補助縣市政府辦理國民中小學學生游泳與自救能力

及師資培訓經費，自 99 年起預計每年提升游泳教學人數 12 萬人，受補助弱勢學生

人數達 5 萬人。 

(3)引進公私立游泳資源：已委託專家學者協助無游泳池學校引進民間公私立游泳資源

。另補助民間團體辦理游泳錦標賽、教練講習、水域活動安全宣導、防溺自救夏令

營等。 

2.整改建游泳池，提升學校游泳池比率：首先執行游泳池復生計畫，優先活化改善現有

游泳池，務必每一座泳池都正常使用，以零閒置為目標。其次，輔導游泳池冷改溫，

增加使用時間及提升使用效能。 

3.提升游泳教學人力質與量：修訂及研發中小學游泳與自救能力教材教法，優先調訓尚

未具備游泳教學能力之體育課程教師。 

(二)召開水域安全會報，納入本部對各縣市統合視導： 98 年起定期召開水域安全會報，針對

危險水域，進行有效宣導及防溺措施，持續邀集專家學者、縣市政府及警政、消防、觀

光等各相關單位共同召開水域安全會議，102 年度已召開 2 次安全會議；本部並將學生溺

水人數納入對地方政府統合視導指標。 

(三)各直轄市、縣市政府召開跨局處會議：函請地方政府定期由副首長或秘書長層級以上人

員召開跨局處室水域安全會報，研商每年學生水域安全措施，強化預防措施，並需將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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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紀錄送教育部體育署備查，本部體育署並於 102 年 6 月 3 日召開水域安全會報檢討各

縣市水域安全會報及辦理情形。 

(四)訂定自我檢核表及緊急處理 SOP：訂定「學校推動水域安全活動安全教育檢核表」及「

水域活動意外事故處理參考流程」，函送「各直轄市、縣市政府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推

動學生水域安全注意事項」，供學校自我管控檢視及行政機關查核之參考。 

(五)納入校安通報：由專人每日檢視校安通報，函請發生溺水事件之地方政府及學校，查明

是否依規定落實水域安全教育及宣導等相關作為，研提改進措施函報本部體育署，並落

實學生心理輔導措施，及有效運用相關單位公布之安全或危險水域資訊，進行宣導及防

範等措施；並請地方政府督導學校將水域安全宣導與游泳及自救能力，納入年度行事曆

及相關課程計畫，妥善規劃學生溺水事件預防、應變與復原等措施，建立水域安全網，

以有效防止溺水事件再次發生。 

(六)加強防溺教育宣導，召開水域安全記者會：訂定宣導口訣「救溺五步－叫叫伸拋划」；

辦理公益託播、LED 電子字幕宣導、LCD 宣導影片，申請各電視臺跑馬燈；發布新聞稿

，宣導水域安全觀念；每年召開水域安全宣導記者會，102 年 5 月 28 日已召開「全民暢

快泳起來 水域安全做伙來－水域安全宣導記者會」。 

(七)製作水域安全宣導影片辦理公益託播：製作救溺 5 步防溺 10 招宣導影片及離岸流影片，

辦理公益託播並公布於網站，提供各界下載參考及運用。 

二、持續協請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學校落實水域安全措施： 

(一)102 年 2 月 25 日函送「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各級學校推動學生水域安全注意事項

」，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學校注意學生水域安全。102 年 4 月 22 日再次函請各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各級學校落實水域安全宣導。 

(二)地方政府配合措施： 

1.暑假列為重點月：自 5 月起至暑假結束前列為水域安全重點月份，強化預防與宣導措

施，善用民間救生團體人力，避免溺水事件一再發生。禁止水域遊憩活動之區域，貫

徹勸導及取締作業，必要時得強制驅離。 

2.加強水域現場管理：增設警示看板，加強標示與管理。救生站距水域距離較遠者，建

議增設器械式救生設備（如沙灘車）及設置廣播系統，於可及範圍內設置簡易救生器

材，以及增設警示旗幟等，發揮緊急救生效果。 

3.加強重點水域巡查：依據「兒童及少年安全實施方案」，落實嚴守至野溪、河川等水

域戲水之規定，並加強安全教育宣導，辦理水域活動教學時，務必規劃完善之安全配

套措施，確實宣導相關安全注意事項。 

4.落實水域安全教育：確認所屬學校辦理水上活動安全教育宣導，指導學生預防戲水意

外事件之發生，並請妥善規劃暑期及假日育樂團隊，提供學生參與水上活動機會。 

5.加強各媒體宣導：利用 LED 電子字幕機及網路資源，協請轄內有線電視系統業者，以

跑馬燈字幕刊播水域安全宣導資訊，強化宣導效能，結合學校、觀光、消防及民間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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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團體，建構水域安全網絡，有效防制，以降低溺水事件發生率。 

(三)學校配合事項： 

1.水域安全與自救能力納入行事曆及課程：將水域安全宣導與游泳及自救救生能力等概

念，納入學校學年度行事曆及相關課程計畫。 

2.建立緊急處理 SOP：辦理水域活動教學務必注意場地設備、救生員資格與素質及課程

實施之安全掌控等事項，應進行行前教育及相關注意事項宣導，並應建立緊急事件處

理模式。 

3.提供游泳戲水安全地點：建議設有游泳池學校於假日及暑假期間，開設游泳體驗活動

，提供學童游泳戲水安全地點。 

4.暑假前宣導：暑假前應透過朝會及班會等集會方式，並利用學校網站、家庭聯絡簿、

簡訊及電子郵件之管道，進行水域安全觀念宣導。 

5.返校日宣導：暑假期間利用返校日，提醒家長務必留意學童戲水安全，從事水域活動

務必選擇安全地點，並應有家長陪同，避免單獨出遊。 

綜上，本部將持續結合中央、地方、民間救生團體、各級學校的力量推動泳起來專案

及加強學生水域活動安全教育及宣導，以減少學生溺水事件發生。 

（四）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政府提振經濟方案之補助與採購方案相關

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441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3-14-454） 

丁委員就政府提振經濟方案之補助與採購方案相關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

： 

一、為達節能減碳及產業發展之目標，政府長期推動及實施節能與高效率 LED 照明相關政策，協

助照明產業發展，增加綠能經濟規模，推動成效如下： 

(一)交通號誌汰換為 LED 燈： 

1.依行政院民國 96 年 8 月 7 日函示，請交通部公路總局以公路養護相關預算編列經費，

於 3 年（97-99）內將省道交通號誌優先換裝為 LED 燈，該局自 97 年起分 3 年編列經

費辦理換裝，已於 99 年 6 月前全面完成。 

2.經濟部實施「LED 交通號誌燈節能專案計畫」，100 年 9 月 30 日完成換裝全國公路及

市區道路系統 LED 交通號誌燈，成為全球第二個全面使用 LED 交通號誌燈國家，以全

國 69.67 萬盞 LED 交通號誌燈計算，每年節省 2.47 億度電，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15.12

萬公噸，每年可節省號誌燈維修費用達 1.14 億元，並創造 LED 交通號誌燈產業約

13.21 億元產值。 

(二)路燈汰換為 LED 燈： 

1.交通部公路總局轄管省道路燈目前為高壓鈉氣燈，高壓鈉氣路燈汰換為 LED 燈，採漸


